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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4_BA_BA_E5_c36_330516.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 （第四十一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

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１９９５年２月

２８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 江泽民 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８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

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 （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８日 第八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为了维护

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

罪行为，对刑法作如下补充规定： 一、申请公司登记的人使

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

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

、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可以并处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十以下罚金。 申

请公司登记的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虚报注册资本金

额百分之十以下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 二、公司发起人、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未交付货币、实

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虚假出资，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又抽逃

其出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虚假出资金额或者抽逃

出资金额百分之十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

虚假出资金额或者抽逃出资金额百分之十以下罚金，并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三、制作虚假的招股说明书

、认股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数额

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五以下罚金

。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五

以下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四、公司

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

报告，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五、公司进行清算时，隐匿财

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

务前分配公司财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六、承担资产

评估、验资、验证、审计职责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二

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违法所得五

倍以下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七、未

经公司法规定的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行股票、公司债

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五

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

百分之五以下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照前款的规



定，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八、国家有关主管部门

的国家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公司设立、登记

申请或者股票、债券发行、上市申请，予以批准或者登记，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

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处罚。 上级部门强令登记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照前款规

定处罚。 九、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

产。 十、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

利，侵占本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

财产。 十一、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

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

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较大不退还的，依照本决定第

十条规定的侵占罪论处。 十二、国家工作人员犯本决定第九

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关于惩治贪污罪

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规定处罚。 十三、犯本决定规定之罪

有违法所得的，应当予以没收。 犯本决定规定之罪，被没收

违法所得，判处罚金、没收财产、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其

财产不足以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十四、有限责任

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业职工有本决定第九条、第十

条、第十一条规定的犯罪行为的，适用本决定。 十五、本决

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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